
今年以来，略阳县行政复议办公室充分发挥行政复议化

解行政争议主渠道作用，聚焦土地征收、工伤社保、市场监

管、信息公示等高频纠纷领域将调解贯穿案件办理全过程，

上半年共办理行政复议案件 14 件，其中通过调解和解结案 6

件，调解率达 42.3%以上，避免程序空转，实现了“案结事

了人和”的良好效果。

典型案例一：邻里纠纷化干戈为玉帛

近日，一起因邻里通行矛盾引发的行政复议案件，经复

议机关多轮调解成功化解，当事人从“对簿公堂”到握手言

和，被申请人专程送来锦旗表达石某与史某系白雀寺镇相邻

住户，因历史原因通往石某家的主要通道途经史某家大门及

庭院，自修建以来石某长期正常通行。后因琐事摩擦导致邻

里关系僵化，去年底史某将大门上锁 3 天，造成石某通行不

便，双方矛盾激化。申请人遂向所在镇人民政府提交《关于

请求拆除违法建筑的申请》，要求拆除史某围墙、大门等建

筑。镇政府多次组织调解，因双方积怨较深，均未达成一致。

其间，石某先后多次拨打政府热线表达诉求。

受理该案后，行政复议办公室认为邻里通行权益应予以

保障，但双方矛盾不仅是通道问题，简单拆除并非最佳解决

路径，于是启动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程序。石某因照顾孙女，



在白雀寺和勉县两地居住，办案人员多次到两地登门调解，

深入了解双方诉求，从法、理、情多角度释法析理，向当事

人阐明《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及当前中央、省、市

的政策规定，又引用“六尺巷”典故，引导双方换位思考、

互谅互让，经多轮耐心调解，当事人最终达成调解协议，由

史某将双方相邻房檐溅水问题进行技术处理；由村委会提供

门锁给石某和史某共同使用，两户共同通行不得相互阻碍。

协议履行后，史某专程到行政复议办公室表达感谢，镇政府

赠送锦旗为复议调解工作点赞。

典型案例二：工伤认定争议一调终局

一起因工伤认定引发的行政复议案件，在行政复议办公

室的多次调解下圆满画上句号。申请人从最初坚决要求撤销

人社部门的工伤认定，到最终同意承担赔偿责任，第三人现

场拿到赔偿款 2.68 万元并承诺息诉罢访，历时一年半的工

伤纠纷就此了却，双方轻松回乡过大年，实现了行政争议的

实质性终结。

罗某在从事木工劳务时受伤，经县医院诊断为右桡骨远

端骨折。人社局作出《认定工伤决定书》，认定罗某所受伤

害为工伤，由张某劳务服务部承担工伤保险责任。张某劳务

服务部不服人社局《认定工伤决定书》，认为其营业执照经

营范围中无木工施工项目，不具备木工施工资格，某集团公

司在明知劳务服务部不具备木工施工资格的情况下，将案涉

木工施工工程违法分包给劳务服务部，应承担用工主体责

任。其次，劳务服务部将部分木工劳务分包给李某个人，罗



某系李某自行招用，且两人为夫妻，系共同承包关系而非劳

动关系。所以张某劳务服务部申请行政复议，要求撤销《认

定工伤决定书》。

受理行政复议后，行政复议办公室认为该案虽系工伤认

定行政争议，但根源在于工伤赔偿责任分配问题，通过撤销

或维持工伤认定均难以彻底化解矛盾。遂启动行政争议实质

性化解程序，组织案件当事人进行调解。调解过程中，办案

人员向劳务服务部释明其具备用工资格，根据《工伤保险条

例》及人社部相关规定，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单位将业务违

法分包给不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个人，该个人招用的人员因

工伤亡的，由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发包方承担用工主体责

任。同时向罗某释明，如坚持按工伤赔偿标准主张权利，需

经历劳动能力鉴定、仲裁、诉讼等漫长程序，且存在执行风

险。经办案人员多轮释法析理、算账对比、情感疏导，双方

最终放下对立情绪，达成调解合意。

我县行政复议案件的成功调解，充分体现了行政复议在

实质性解决行政争议中的独特优势：一是坚持调解优先，将

调解贯穿案件办理全过程；二是坚持上门办案、深入现场了

解实情，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三是坚持法理情融

合，既解“法结”又解“心结”，从源头修复社会关系；四

是注重调解实效，确保协议当场履行、争议彻底终结，避免

“案了事不了”。

下一步，我县将继续深化“复议+调解”工作机制，提

升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质效，切实发挥行政复议化解行政争



议主渠道作用，为推进法治政府建设、维护社会和谐稳定贡

献复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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